
附表1
2020年度外国语学院目标考核表

（2020.01.01-2020.12.31）
	考核
	具体内容
	评分标准
	个人情况
	得分
	备 注

	项目
	
	
	
	
	

	教学业绩（35%），本项最高35分。
	1.教学荣誉
	国家级：20分
	
	
	主要包括教师名师、教育教学工作者、优秀教学质量奖、教坛新秀、师德标兵、最美教师等。

	
	
	省级：15分
	
	
	

	
	
	校级：6分
	
	
	

	
	2.教学比赛、选拔赛
	国家级：20分
	
	
	参加微课、教案、课件、课堂教学竞赛等各类教学竞赛，需填写申请书，并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每一级别比赛根据所设置的评奖等级分别占该级别分值的100%、80%、60%、40%。同类比赛取最高级别分数

	
	
	省级：15分
	
	
	

	
	
	校级：6分
	
	
	

	
	
	院级：4分
	
	
	

	
	3.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30分
	
	
	需填写申报书，，并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项目负责人得每一项目的50%-70%，剩下50%-30%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任务量进行分配；

	
	
	省级：20分
	
	
	

	
	
	校级：6分
	
	
	

	
	4.教改项目
	国家级：30分
	
	
	需填写立项申请书，并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项目负责人得每一项目的50%-70%，剩下50%-30%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任务量进行分配；

	
	
	省级：20分
	
	
	

	
	
	厅级：8分
	
	
	

	
	
	校级重点资助：6分
	
	
	

	
	
	校级一般资助：4分
	
	
	

	
	5.精品开放课程（网络课程、双语课程等）
	国家级立项：30分
	
	
	需填写立项申请书，并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项目负责人得每一项目的50%-70%，剩下50%-30%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任务量进行分配；

	
	
	省级项目（含培育）：20分
	
	
	

	
	
	校级立项：6分
	
	
	

	
	6.教材结项
	省级重点：20分
	
	
	需填写立项申请书，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并经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需结项后给予奖励。

	
	
	省级一般：10分
	
	
	

	
	
	校级重点：6分
	
	
	

	
	
	校级一般：4分
	
	
	

	
	7.案例库建设
	国家级：30分
	
	
	需填写立项申请书，并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

	
	
	省级：20分
	
	
	

	
	
	校级：6分
	
	
	

	
	8.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国家级：30分
	
	
	需填写立项申请书，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并经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省级：20分
	
	
	

	
	
	校级：6分
	
	
	

	
	9.校级应用型学科建设
	1）教学团队建设：5分/团队
	
	
	需提交相关书面材料或申请书，并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

	
	
	2）本科优秀毕业论文指导：2分/篇
	
	
	

	
	
	3）一流专业申报：10分；本科评估工作：20分
	
	
	

	
	10.“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挑战杯”创新创业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国家级：30分
	
	
	
需填写立项申请书，并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按项目加分，凡有指导一个团队均加1分。填写立项申请书，并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按项目加分，凡有指导一个团队均加1分。
1、同一比赛（项目）取最高奖，不累计
2、已获奖不再拿指导分
3、有学校课时补贴不再认定指导奖/分。

	
	
	省级：20分
	
	
	

	
	
	校级（项目）：6分

	
	
	

	
	创新创业大赛
	校级比赛金奖：8分

校级比赛银奖：7分

校级比赛铜奖：6分

校级比赛优秀奖：5分
	
	
	

	
	11.指导学科竞赛（除“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外）
	国家级：
	
	
	需填写立项申请书，并经学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按项目加分，凡有指导一个团队均加1分。
1、同一比赛（项目）取最高奖，不累计
2、已获奖不再拿指导分
3、有学校课时补贴不再认定指导奖/分
4、比赛奖项和级别以教务处认定为准

	
	
	特等奖30分
	
	
	

	
	
	一等奖：28分
	
	
	

	
	
	二等奖：27分
	
	
	

	
	
	三等奖：25分
	
	
	

	
	
	省级：
	
	
	

	
	
	特等奖：20分
	
	
	

	
	
	一等奖：15分
	
	
	

	
	
	二等奖：12分
	
	
	

	
	
	三等奖：10分
	
	
	

	
	
	校级：
	
	
	

	
	
	一等奖：8分
	
	
	

	
	
	二等奖：7分
	
	
	

	
	
	三等奖：6分
	
	
	

	
	
	优秀奖：5分
	
	
	

	
	
	院级：
	
	
	

	
	
	一等奖：5分
	
	
	

	
	
	二等奖：４分
	
	
	

	
	
	三等奖：３分
	
	
	

	
	
	优秀奖：２分
	
	
	

	
	12.承办教学竞赛、学科竞赛、学术会议
	省级：30分
	
	
	

	
	
	校级：20分
	
	
	

	
	
	院级：15分
	
	
	

	
	13.教学质量综合测评
	根据教务处最终的测评分数,排名前25%，每人3分。
	
	
	按照学年的综测分数

	
	小  计
	
	
	
	

	科研业绩（35%），本项最高35分。
	科研育人
	科研项目育人：年度内本单位教师主持在研纵向科技计划项目吸纳本科生参与项目研究，转化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科竞赛等情况。优秀5分；良好3分；合格1分；不合格0分
	
	
	

	
	
	科研平台育人：年度内各级科研平台、科研实验室、智库吸纳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情况。优秀4分；良好2分；合格1分；不合格0分
	
	
	

	
	
	大学生参与完成科研成果：年度内本科生参与完成学术论文、著作、专利、新品种等情况。优秀3分；良好3分；合格1分；不合格0分
	
	
	

	
	
	科研成果转化教学内容：年度内科研成果进教材、进课堂、教学案例、毕业论文（设计）等情况。优秀3分；良好1分；合格0.5分；不合格0分
	
	
	

	
	科研创新
	获奖科研成果：年度内取得服务福建省重大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工程、重大科学创新、重大决策咨询、关键技术突破、国内外重大标准设定等重大标志性成果情况。优秀7分；良好4分；合格2分；不合格0分
	
	
	

	
	
	代表性应用研究及技术开发成果：年度内提供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情况。优秀4分；良好2分；合格1分；不合格0分
	
	
	

	
	
	重大标志性成果：年度内提供在应用研究领域、技术开发领域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情况。优秀4分；良好2分；合格1分；不合格0分
	
	
	

	
	
	代表性基础研究成果：年度内获得的部省级科技奖励。优秀4分；良好2分；合格1分；不合格0分
	
	
	

	
	小  计
	
	
	
	

	服务校（院部）工作业绩（30%），本项最高30分。
	1.担任职务
	系主任：12分
教研室主任、实验中心主任、系副主任：10分
教研室副主任、实验中心主任副主任：8分
科研秘书：8分
党委委员：6分
党支部书记：5分
党支部副书记：4分
党支部委员：3分
工会委员：3分；
（兼职多项职务分数叠加）
	
	
	任职一年100%，任职半年为对应分值的50%；

	
	2.承担实习基地工作
	维护、协助、参与组建每个实习基地：10分
	
	
	由专业所在系予以核定。每个基地，建立2分；建设5分；维护3分

	
	
	
	
	
	

	
	3.指导本学院学生社团或第二课堂专业工作或学院统一安排的第二课堂活动
	专四总得分=基本分3分*辅导小组数量+过级基本人数*0.8分+过级奖励人数*2分（具体说明见辅导方案）

专八总得分=基本分4分*辅导小组数量+过级人数*5分（具体说明见辅导方案）
雅思通过率达90%，10分/师
	
	
	由专业所在系予以核定。

	
	
	晚自习辅导课：
1分/次
外语角：0.5分/次
晨读会：0.5分/次
	
	
	

	
	4.承担产教融合实践实训项目
	10分/项
	
	
	由专业所在系根据业绩分配

	
	5.组织专业模考
	5分/项

专四：负责出卷（一人，2分）、监考（三人，共3分）
专八：负责出卷（一人，3分）、监考（两人，共2分）
	
	
	由专业所在系根据业绩分配

	
	6.担任比赛评委
	本学院：1分/次
	
	
	

	
	
	外学院：0.5分/次
	
	
	

	
	7.达成国际合作
	3分/项
	
	
	

	
	8.博士毕业
	3分/项
	
	
	

	
	9.服务教研室工作
	10分
	
	
	由各教研室自行分配

	
	10.服务校/学院的其他事项
	0-5分（如承担应急任务，加5分）
	
	
	申报人提供佐证，由院考核工作小组确定分数，申报人不可自行打分。

	
	11.指导毕业实习
	实习：0.2分/生
论文：0.5分/生

负责毕业论文管理：5分

负责毕业实习管理：2分
	
	
	

	
	12.一学期担任三门以上课程（含三门）
	2分
	
	
	

	
	13.获得的其它荣誉
	国家级：20分

省级：15分
校级：6分
	
	
	样板支部、优秀党员、五四青年奖章、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小  计
	
	
	
	

	总计
	
	
	
	


填表人：             审核人：          考核推荐小组组长：

附表二 

外国语学院目标任务考核扣分标准
	项目
	得分
	标准

	1.个人受到党政问责
	
	检查（效能谈话、批评教育）0.5 分/人次；

通报（提醒谈话）1 分/人次；诫勉（效能告诫）3 分/人次；

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4 分/人次；

党政处分：其中警告5 分/人次；严重警告（记过）8 分/人次；撤销党内职务（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10 分/人次；留党察看12 分/人次；开除（党籍、公职）15 分/人次。

	2.教学事故
	
	一般教学事故2分/次；

严重教学事故4分/次；

重大教学事故6分/次。

	3.缺勤
	
	一年缺勤超过3次后再缺勤每次扣0.5分。

	4.教学效果
	
	教学综合测评在考核期内连续两个学期后3%，每人扣2分。

	6.其他减分项
	
	由本院考核工作组提交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决定所减分值。


福建江夏学院外国语学院                       



